没有依法设立劳动法律监督机构的工会基层委员会

不能申领江苏省《基层工会社团法人证书》
来源：中工网──苏州工会法律工作专栏http://blog.workercn.cn/?uid-16368-action-viewspace-itemid-319795
法人，是在法律上人格化了的、依法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并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社会组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任何社会组织依法取得法人资格，不仅要有自己的名称、章程、必要的经费和场所，而且还应当具有相应的工作机构。工会组织的工作机构包括权利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设立这些工作机构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江苏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中国工会章程》。
一、工会组织的权利机构是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
会员大会和会员代表大会有权撤换或者罢免其所选举的代表和工会委员会组成人员。工会各级委员会，向同级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会员监督。

二、工会组织的执行机构是工会委员会。
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除它们派出的代表机关外，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工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工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工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是工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总工会委员会。工会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属重大问题由委员会民主讨论，做出决定，委员会成员根据集体的决定和分工，履行自己的职责。
三、工会组织的监督机构是经费审查委员会、女职工委员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
（一）经费审查委员会。依照《中国工会章程》第十三条设立：各级工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同级经费审查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会，省、自治区、直辖市总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和独立管理经费的全国产业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应当设常务委员会。经费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同级工会组织及其直属企业、事业单位的经费收支和资产管理情况，监督财经法纪的贯彻执行和工会经费的使用，并接受上级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的指导。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向同级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大会闭会期间，向同级工会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上级经费审查委员会应当对下一级工会及其直属企业、事业单位的经费收支和资产管理情况进行审查。
（二）女职工委员会。依照《中国工会章程》第十四条设立：各级工会建立女职工委员会，表达和维护女职工的合法权益。女职工委员会由同级工会委员会提名，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组成或者选举产生，女职工委员会与工会委员会同时建立，在同级工会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工作。企业工会女职工委员会是县或者县以上妇联的团体会员，通过县以上地方工会接受妇联的业务指导。
（三）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依照《中国工会章程》第十五条和《江苏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第八条设立。《中国工会章程》第十五条明确规定，各级工会组织应当组织和代表职工开展劳动法律监督。《江苏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第八条明确规定，工会设立劳动法律监督机构，在同级工会领导下承担劳动法律监督的具体工作。地方各级总工会、产业（行业）工会、区域工会设立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注：区域工会指的是乡镇、街道、开发区工会和村、社区工会）。基层工会设立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基层工会会员不足二十五人的，可以设立劳动法律监督员。江苏省总工会制定的《江苏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实施细则》第五条规定，各级工会应当依照《江苏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的规定设立劳动法律监督机构。基层工会成立时，应当同步设立劳动法律监督机构；第八条规定，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机构成员可以由同级工会委员会提名，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产生，也可以召开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机构成员因岗位变动、退休等原因不能继续履行劳动法律监督职责时，应当及时进行替补或增补。各级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机构及其负责人的产生、变动情况，须报上一级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机构备案；第九条规定，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机构组成人员一般应为单数，且不少于三人。
四、没有依法设立劳动法律监督机构的工会基层委员会，不能申领江苏省《基层工会社团法人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十四条：中华全国总工会、地方总工会、产业工会具有社会团体法人资格。基层工会组织具备民法通则规定的法人条件的，依法取得社会团体法人资格。《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第六条：基层工会具备民法通则规定的法人条件的，经上一级总工会确认后，依法取得社会团体法人资格，其主要负责人是法定代表人。综上所述，没有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工会章程设立劳动法律监督机构的工会基层委员会，不能到“上一级总工会”去申领江苏省《基层工会社团法人证书》。因未依法设立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机构导致不能申领江苏省《基层工会社团法人证书》的工会基层委员会，自然也就无法到当地人民政府的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去申领社会团体《组织机构代码证》，没有“上一级总工会”颁发的《基层工会社团法人证书》和当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自然也就无法到银行开立“基本存款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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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①各级工会组织都应当依法设立权力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基

层工会应当在成立后60日内到当地县级总工会进行社团法人核准登记，取得

《工会社团法人证书》后30日内到当地人民政府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申领《组

织机构代码证》，然后凭《工会社团法人证书》和《组织机构代码证》到银

行开立“基本存款账户”。②由用人单位负责设立的劳动人事争议人民调解

委员会，它不是工会组织的工作机构。由于提请劳动争议是劳动者的重要权

利，而工会是劳动者合法权利的代表者和维护者，所以工会应当积极参与劳

动人事争议人民调解工作。地方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也应有同级工会的

代表参加。③企事业单位工会设立的女职工委员会及其以上各级工会女职工

委员会，均是妇联团体会员，所以不再在企事业单位另设妇联基层组织。

（苏州市总工会法律工作部2014年4月24日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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